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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治理是公民的事业，公民身份的发展及公民特质的养成影响着公民文化的建构

和国家治理文化基础的形成。在公民身份发展历史中，主要形成了两种“好公民”观，即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

观，二者优劣并存，前者注重奉献、责任和认同，同时也遮蔽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后者注重权利、平等和私利，却忽略了

公共生活的价值。个体和共同体是国家治理的两面，当代中国所推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好公民”的
要求既不能因公益而废权利，也不能以权利而否定公益，应对二者进行有效调适和整合，建构起与国家治理民主化、法
治化、规范化相适应的公民身份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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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在T.H.马歇尔于

1949年提出之前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学概念而

存在，它一直以来都是在公民社会的理论羽翼下成长

的，并随着公民社会理论的完善而发展。而公民社会

理论产生之初就是作为“一种以国家权力形态为主

要关切对象的理论”[1]，在古典政治思想家那里，“其

沿循的路向基本上是透过政治结构来规定社会”[2]。
因此，作为与公民社会理论相伴始终的重要论域，

“公民身份”也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国家良

序治理必然要探讨的重要话题，它是表示“个人与国

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有忠于国家的义

务，而国家有必须保护个人的义务。”[3]但公民身份的

语义不仅仅限于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或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更是喻指健

全的民主公民人格的塑造和完善，前者为公民与政

治系统的关系提供了存续框架，后者则构成了国家

制度和政治系统有效运转的基础，公民具有什么样

的特质或品性对国家治理和制度巩固而言具有不可

忽视的影响。本文是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考察公民品性与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关系，并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公民

身份理路下的公民特质及其限度进行分析，进而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对公民特质进行整合，提

出具有中国现实适切性的“好公民”标准，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建构路径。

一、“好公民”：国家治理的公民身份条件

公民是国家的基本因子，公民的素养和品性直

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成效。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

就极为强调公民的品性对实现城邦正义的重要价

值，他认为“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而人的品性的

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4]城邦是由公民构成，公民

的习惯、德性、行为倾向等决定着政治制度的走向，

政体的循环更替取决于统治者和公民的品格和心

公民特质、国家治理与“好公民”培育：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民身份条件

·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

· ·104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16.01.013



灵，“当一种政体下统治者和公民的品性和心灵发生

变化后，政体就会发生相应的嬗变”[4]34。因而，他认为

“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

手”，继而他主张依赖哲学家的教化手段，塑造人性，

培育优秀公民，从而建立至善城邦。自柏拉图之后，

“国家范围下的公民论述，始终是人们谈论公民以及

公民教育的主轴”[5]，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

利、卢梭、黑格尔、奥克肖特、桑德尔等人的论述中都

强调了公民特质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近代历史既是由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

型的过程，也是中国公民的话语权确立和现代公民

身份建构的过程。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深刻地意识

到“新民”对国家振兴的重要性，他疾呼：“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6]“新民”无疑

是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和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相适配

的公民身份条件，公民话语的缺失和臣民文化的主

导也构成了中国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制度形态转

变的巨大阻力。在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康有为、孙中山等改革家或革命家也一直认为现代

公民的缺失是影响中国民主发展与国家治理的重要

因素。康有为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中国人“既缺乏

政治习惯”，又“不识团体公益”，所以没有当共和国

国民的资格，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也认为，中

国“人民程度未及格”，只有经过军政、训政、宪政3个

过程，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引导，才有可能实行民

主宪政。1919年前后爆发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以文学

革命的形式宣扬西方先进思想，以此对中国人进行

思想文化重塑，并希望以此为契机，为帝制之后的国

家治理提供民众基础。正因如此，民主和科学才会深

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才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并被中国民众广泛接受，进而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胜

利和新中国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公民的特质和品性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反

映，是社会———文化结构整体的组成部分，它折射了

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结构特征和政治发展态

势。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治理是公民的事业，

公民个体的素养和能力影响着公民文化的建构和国

家治理的文化基础的形成。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

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体制下，“好公民”对公民

特质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好公民”的塑造

和培育是统治阶级以及政治思想家努力达致的目

标。“好公民”关系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处理，

它既反映了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也涉及共同

体对公民个体的权利保障。同时，与国家制度相适切

的公民品性会内化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精神，影响国

家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设计。福克斯把公民身份

看作是“人类治理的卓越基础”，“与公民身份密切相

关的政治体现为一系列商谈、妥协、外交、权力分享

等方法和技艺，通过这些方法和技艺，治理所遇到的

问题可以以非暴力的方式得到解决。”[7]威尔·吉姆利

卡和威尼·诺曼也认为，“健全和稳定的现代民主不

仅仅依赖于其‘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且还依赖于其

公民的品性与态度”，如公民的身份感和身份认同状

况、宽容和合作能力、参政的愿望及责任意识等。“如

果没有具备这些品性的公民，民主制度就难以统治，

甚至是不稳定的。”[8]因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民主化首先便是要塑造民主化的公民人格，培育“现

代人”和“民主人”的公民特质，如此，国家治理才会

具有相互型构的“好公民”特质，为治理的现代化、民
主化、法治化等提供适切的公民身份条件。

二、何谓“好公民”：两种理论进路及其限度

公民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和品性才是符合国

家治理的“好公民”标准？在公民身份的发展历史上

形成了诸多争论，但“作为表达个体在国家中的成员

资格及其获得过程的概念”，公民身份透视着国家与

公民关系的基本状况[9]，因而，依据个体与共同体之

间关系的基本视角，在政治学的基本论域中对“好公

民”的论析主要存在两大理论进路，即自由主义公民

和共和主义公民，它们也构成了公民身份的两大传

统，“古典时代（如斯巴达、雅典和罗马共和国时期）

对于公民奉献、责任和认同的强调形成了公民共和

主义的传统，近代对于公民权利、平等地位和私人利

益的强调则促进了公民自由主义的发展”[9]。
（一）公民身份的两种理论进路
共和主义公民观念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最早

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对构成“城邦

共同体”的公民身份做了严格限定，公民仅限于父母

双方都是本邦自由民并拥有财产的成年男性，对于

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奴隶、妇女、外邦人和其他次等群

体来说，他们不属于城邦的组成人员，也不拥有公民

资格，因此，古希腊的公民资格仅仅是一种为少数人

所享有的特权。同时，城邦作为“为着某种善而建立

的”共同体，要求其公民必须具备节制、勇敢、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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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以及为城邦而奉献的精神。拥有公民资格的人

可以担任城邦公职，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享有政治权

利。亚里士多德把公民资格看作对城邦国家的依附，

公民不能脱离城邦，其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在

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

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能达到

自足、至善和公正，而脱离了城邦，则会“堕落为最恶

劣的动物”[10]。到古罗马时期，公民资格的范围一方

面有所拓宽，即平民和外邦人也有资格成为公民；另

一方面也继承了古希腊时期对公民德性和奉献精神

的规定，把优良的德性和乐于奉献作为判断好公民

的标准。古典时代确立的公民共和主义传统构成了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发展的滥觞，它从共同体的角度

对公民身份的界定，塑造出了“积极公民”的形象。共

和主义视野下的好公民“必须把公共领域的事务放

在第一位，将公共利益或公共善的考虑置于私利的

考虑之上，并且通过承担公共职位、参与公共事务来

体现自身的德性和价值”[11]。
自文艺复兴之后，以权利为核心价值主张的自

由主义公民身份兴起，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便逐渐式

微。自由主义公民观以“权利”为主要述说对象，以个

人主义为立论核心，它突出强调了个人权利的正当

性和人的主体性，在自由主义公民理论视野中，人的

权利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具有先在性，认为国家共同

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个人在私人领域的自由和维

护公民的正当权利，守夜人式的国家或最弱意义的

国家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存在的基本主张。在权利优

先还是公益优先的论争中，自由主义公民观主张个

人权利优先于公共的善，公民对国家只具有最低限

度的义务，只要不侵犯他人利益或违反公共规范，公

民就具有自由的追求私利的权利。自由主义公民观

塑造了一种“消极公民”的形象，理想好公民的判断

标准不在于公民是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或者具有

公共美德上，而在于“是否纳税、是否为经济做出贡

献、是否守法，是否不侵犯他人权利，是否不违反公

共法律规范等方面”[11]。
（二）两种公民身份理论的限度
在个体与共同体、权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上，自

由主义公民身份和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表达了截然不

同的主张，两种理论各有侧重，也各有所长。自由主

义传统把个人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为独立个体人格

的塑造、公民的权利保障、国家权力的制约等提供了

理论基础；共和主义传统注重公民美德的培育和公

共责任的承担，有利于国家之善的达成和共和国权

威的维护。但这两种理论也各有缺陷，存在一定的限

度：

1.自由主义公民观的限度

首先，自由主义公民观以私权至上遮蔽了公共

责任的承担，易于造成社会的原子化和碎片化，不利

于国家共同体的维护。正如德里克·希特所言，“从极

端的角度来说，一个由自私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根

本就不构成社会，而且正确地说，也根本不存在公

民———它无非是由一些竞争的单元所组成的聚合。
自私自利的竞争只会产生压抑和憎恨……。”[12]73自

由主义公民身份把个体权利抬高到了至上的地位，

公共责任却被看作事不关己的事情，属于公共领域

的事务总是很少受到民众关心，整个国家和社会就

是建基在原子化的个体之上，民众很少依赖国家，公

民对国家仅尽最低限度的公民义务，国家事务对公

民也缺少更多的吸引力，公民的社群归属感和国家

认同意识相对较弱。
其次，自由主义公民观主张的消极公民政治参

与观念，会导致权力的集中。消极公民观念把政治参

与看作是公民私权领域的事情，理想中的好公民不

在于其是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民既没有参与政

治的义务，国家也缺乏强制公民参与政治投票、选
举、监督的权力。大多数公民对政治的冷漠，就会为

少部分积极参与者攫取更多的公共权力提供机会，

进而破坏民主政体的发展。
第三，自由主义公民观过于强调个人利益而忽

视公民美德，不利于社会的和谐。自由主义公民观认

为任何人都可以在私人领域追求符合其利益的生活

方式，并不要求其具有宽容、关心、奉献等德行，社会

规则、人际关系等只不过是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这

种自私和工具主义的态度易于形成一种“浅薄的、防
卫型的公民身份”，而这不仅会造成公民对政治缺乏

信任，而且公民个体之间也会形成相互的排斥和防

范，从而增加私人的冲突和社会存续的危机。
2.共和主义公民观的限度

首先，共和主义公民观过于强调公共生活的价

值，易导致泛政治化和激情主义政治。在冈斯特仁

看来，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首先是“共同体主义的一些

要素。公民是一个公共共同体（共和国）的一名成员。
对于这样的公民来说，这种共同体处于一个中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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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12]。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国家之善

的前提，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才能得以

体现，脱离政治而过一种完全私性的生活在共和主

义看来既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领域的扩

大，必是对私人空间的压缩，政治中心主义导致的是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私密空间的公共化，公民对政

治的激情参与和无限扩大，其结果必是参与的爆炸

和制度的崩溃。
其次，共和主义公民观提倡公民对共同体的奉

献和牺牲精神，容易产生以公益之名侵犯私权的现

象。公民具有一定的公益精神，为国家共同体承担一

定的公共责任，是维持共同体良序运转的保障，但共

和主义公民身份却容易走向一种极端，对好公民的

评价以至上的公共道德伦理为标准，要求公民对共

同体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随时准备牺牲的大义，

私性的合法公民生活或对政治的远离都可能会面临

道德的审判。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公民观易于导致国

家公权力机关或某些个人以公共利益之名侵犯私权

现象的发生，国家权力的触角会无限制地深入和干

预公民私人领域，个体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

障。
第三，共和主义公民观主张一元化的政治认同，

不利于多元社会的形成。现代社会并不是民族国家

的单主体构成，它日益朝着多元化的社群社会发展，

大至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小至以性别、种族、文化、
兴趣等构成的社群组织都在型构着公民的多元身

份。公民个体拥有的多元公民身份“代表了多元理

解、多元认同、多元忠诚、多元权利和多元责任的要

求”[11]152，政治并不被看作公民生活的全部，公民可以

选择远离政治生活而致力于社群身份的发展。但公

民共和主义却代表了“一种单一的公民身份认同模

式，它强调公民对共同体的忠诚，这其中隐含着一个

前提假设：公民只能忠诚于一个共同体”[13]，多元社

会及公民的多元身份认同并不能真正地被共和主义

所接受，因而多元社群与公民社会只能在国家权力

的规制之下发展，缺乏自主成长的空间。

三、公民特质的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

公民身份品质

作为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公民身份包含着个

体和集体的因素，公民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权利需要

有国家架构的承认，并要求公民参与其中，不存在无

需对国家和他人承担义务的纯粹权利。在福克斯看

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社会即使没有对权利加以正

式的表达仍然可以正常运转，但很难想象社会成员

之间不存在相互责任仍然能够维持稳定”[7]。但同时，

权利主张和维护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没

有公民的权利诉求，不仅现代民主政治难以确立，国

家治理也会缺乏深厚的公民社会基础，而公民共和

主义所主张的公益政治对公民的私性权利有意遮

蔽，会造成政治激情主义的泛滥和国家治理的困难。
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我国向善治目标迈进的重要方

略，对公民身份品质具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消弭自由

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公民身份之间的裂痕，整合“积

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形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

应的公民特质要求。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

种公民身份理论的整合，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国家

治理转型中所需要的“好公民”应体现以下原则和精

神：对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强调、对公共事务积极参与

的态度、对异己的宽容品性、注重沟通对话、互信并

能开展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具有公共精神和敢于

承担公共责任等。
首先，自由、独立而平等的公民主体有助于为国

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公民基础。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

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公民个体是否拥有独立于国

家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身份，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

只有被国家权力所吞噬和湮没了的、没有任何自主

性和独立人格的臣民、子民、草民，而鲜有现代公民。
与此相应，传统政治体制下的治理以管控型的治理

模式为主，普通民众只是作为被管控的对象而存在，

对政治权力也只能绝对服从。而现代政治体制主要

表现为民主政治，自由、独立、平等的公民身份是民

主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运转的保障。当代中国的国

家治理现代化既表现为制度及治理机制的现代化，

更表现为人的观念、角色及行为的现代化，即人的公

民化，没有独立而健全公民人格的存在，国家的制度

和治理体系便难以运转。
其次，公民理性的政治参与态度是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阿尔蒙德·维巴通过对美、英、德、
意和墨西哥等5个民主制国家政治文化的考察，认为

民主制国家的公民具有活跃的和参与型的人格，“个

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而且他们还积极地取向于

输入结构和输入过程”[14]。现代国家治理并不是国家

单一主体的行为，它体现为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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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及以其为主体构成的公民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广

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和治理

绩效。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公民虽然不需要对投入

政治生活拥有过高的热情，但关心政治，并在必要之

时积极参与政治也是现代公民资格的必然要求。
第三，公益精神和公共关怀意识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提供了必备的公民美德。在昆廷·斯金纳看来，

所谓公民美德其实就是每一位公民都能够“自觉地

服务于公共利益，从而自觉地捍卫我们共同体的自

由，并最终确保共同体的强大和我们自己的个人自

由”[15]。公民“既不是个人主义者也不是集体主义者，

它同时带有我和我们的特质”[16]，在现代公民身份

中，公民虽然拥有追求自身私利的权利，但私利的获

得不应该以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为代价，而应该将

公民的个体行为与公民美德、公共精神、公共利益有

机地融合为一体。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善治、
社会和谐、公民幸福为目标，既需要国家对个体权利

的保障，更需要个体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履行一

定的责任承诺，这样国家治理现代化才会有深厚的

社会基础。公益精神和公共关怀是公民美德的体现，

是现代公民身份的重要特征，有助于为国家治理提

供好公民基础。
第四，对异己的宽容态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

要求的公民品性。宽容即对他人的宽厚和容忍，它既

是公民身份所要求的伦理精神，也是国家和社会的

基本治理机制。宽容意味着“对他人的言论和行为，

特别是那些与自我的信念和判断相冲突的言论和行

为的容忍、谅解和尊重”[17]，宽容有利于祛除偏见和

成见，消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使社会更具有包容

性。在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宽容虽也被作为一种伦理

原则提出，但由于整个社会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异，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上层与下层界限分明，阶级矛盾具

有不可调和性，宽容只表现在熟人社会之间，对于陌

生的他者，宽容只是偶然德性的表现。统治者或社会

上层也仅把宽容视作一种统治手段和权力策略，是

对阶级矛盾的暂时隐忍，而不会内化为自身的治理

精神。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建立在差异性和多元化的

社会基础之上，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社会分层更

加多重，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

群体之间的差异越加明显，需要相互的容忍，并寻求

积极的互补，社会才不会在无谓的冲突中把自己消

灭。国家治理需要吸纳和包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

同阶层属性、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或社群，在差异中

寻求共识，在冲突中进一步合作，在多元社会中建构

国家治理的新机制，国家治理才会具有更为深厚的

社会基础。
第五，互信与合作的精神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

化提供良好的社会资本。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多元社

会形态下的合作共治，而合作是建立在相互间信任

基础上的，信任是现代公民不可缺少的公共美德，是

维系基本社会秩序最有效的社会资本，信任度高的

社会，公民之间也更容易开展合作。现代社会形态下

的信任是指对“陌生的他者”的信任，“信任不再附属

于个人的关系，而是作为一种非个人的和有约束力

的原则被确立起来”[18]。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信任既

表现为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信任，也表现为国家对

公民的信任，前者有利于提高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度，

增强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后者有利于公民人格的健

全和张扬，激发社会的活力。
第六，沟通、对话和协商精神有助于达致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基本共识。沟通、对话与协商既是国家治

理现代化视域下矛盾解决和社会共识达成的基本机

制，也是公民成熟度的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

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政府或国

家之间难免会发生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极端、暴力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快速解决矛盾的效果，

但它是以破坏良好的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也与国家

治理和民主政治的精神相违背。现代化治理既需要

多元主体的共存和相互的争鸣，也需要基本共识的

达成，公民及与其它社会主体之间公平的对话和平

等的协商能够为社会合作提供基本的平台，国家在

这个过程中也会形成良好的治理机制，治理体系也

会得到健全，治理能力在协商中也能得以不断提高。

四、“好公民”培育：现代公民身份的锻造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之中，国家治理模式

也正在试图突破传统治理体制而向现代民主型的治

理模式转变，治理转型的成功既要依赖于现代化的

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还要依赖

于与现代国家治理相适应的公民特质的培育和锻

造，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决定性，它构成了治

理现代化的基础。因而，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应着重培育现代公民身份，为国家治理转型提供

基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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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层面：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

1. 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

“好公民”的培育提供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

契约理性基础之上的，市场主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具有契约意义上的平等性，成熟而健康的市场经济

的发展构成了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的决定性基础。首

先，市场经济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自由交易的经

济，具有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自主性的特点，市

场交易的过程能够培育公民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

和互惠意识等。其次，市场经济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

上，市场主体各方的行为要受到法制的规范和约束，

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可以享受法制的保障，违法的行

为也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在市场活动中培育

了公民的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第三，市场经济十分

注重参与主体的诚信和道德，诚信乃立商之本，在市

场竞争中，市场诚信既可以降低交易风险，减少交易

成本，还可以促进市场主体的合作，增强市场竞争

力。因而，市场经济越发达，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越

能得到增强，公民之间也便越有合作的可能[19]。
2.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好公

民”培育提供政治基础。“公民文化就是民主文化，是

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

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没有民主制

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

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20]培育国家治

理现代化视域中的“好公民”，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制度是一重要路径。首先，民主政治是参与型政

治，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民主发展

的质量和水平，我国应进一步健全公民的政治参与

渠道，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从而培育公民

的参与意识，锻炼公民的民主能力。其次，民主的精

髓在于公民的自治，自治是公民独立人格健全的前

提，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提高的发祥地，公民自治能

力的培养不仅使公民独立、自主、平等的人格进一步

健全，还能够提高公民参与地方自治和参与国家公

共事务的能力。因而国家应该鼓励公民自治并提升

基层自治水平，为公民自治精神的培养提供好的平

台。第三，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培育公民沟

通、对话和协商精神。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进行充

分协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势和特色，协商民

主的发展不仅会促进我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健全，

公民的协商精神和参政能力也能得到培养。因而国

家应该提高决策协商的制度化水平，由柔性协商变

刚性协商，并把协商民主的运用范围扩大到社会各

个领域，即不仅应有政治协商、政策协商，还要鼓励

社会领域的协商、经济领域的协商等。
3.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好公民”

的培育提供法治保障。首先，法治意味着良法之治，

而良法必是能够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之法，通过法

治建设，公民的权利意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其次，

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会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形成

法治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有利于降低私权

的运用，减少私属暴力的发生，提高公民的理性精

神。第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赖于公民的参与，公

民对法律制定过程的参与及公民对政府和其它主体

违法行为的监督，不仅能够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

程，还能够提高公民的政治功效意识，从而鼓励公民

进一步进行政治参与。因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党和政府应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构建

现代化法治体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为“好公民”的培育提供坚实的法治保

障。
（二）中观层面：加强民间组织的建设，培育现代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主要是指以个人能够充分自治为基

础，可以自主地参与依法成立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自

觉自愿地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生活领域”[21]，“公民”
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特定的公民精神和公民特质

必然是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发达的公民社会为培

育现代公民身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场所。首先，公民

社会建立的前提是独立而平等的公民主体的存在，

没有独立而健全的公民人格也不会有现代公民社会

的发展。其次，公民社会组织具有非盈利性和互惠性

的特点，以促进社会或集体的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

公民社会中的成员即使不具备完全利他的精神，但

也具有托克维尔所言的“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22]。
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培育公民的公益精神和公共

关怀意识。第三，公民社会组织具有自治性，以社团

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基本运作机制，

有利于培养公民的自治能力。第四，公民社会组织是

一种“合作社会结构”，在帕特南看来，它可以培养成

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23]，促进社会合作和信任网

罗大蒙，张 芸： 公民特质、国家治理与“好公民”培育：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民身份条件

109· ·



晋阳学刊 2016 年第 1期

络的形成。第五，公民社会是一种参与型社会，成员

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协商谈判能力，组织化

的集体行动也更容易影响政府的政策议程。
因而，在我国要培育现代“好公民”，锻造公民精

神，也离不开公民社会建设，首先，国家应该进一步

放宽民间组织的登记和注册条件，鼓励民间社会组

织的充分发展；其次，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民间组

织的资金扶持力度：一是可以考虑增加政府财政拨

款，用于扶持民间组织发展，二是要加大民间组织的

减免税力度，缓解其资金压力，三是进一步扩大政府

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以解民间组织资

金短缺之忧；第三，国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民间组织

孵化基地建设，为民间组织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平台；

第四，国家要进一步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创造民

间组织充分自治的政治环境，并拓宽民间组织参与

国家治理的渠道。
（三）微观层面：加强公民养成教育，培育现代合

格公民
公民教育是现代公民特质养成的重要路径，是

实现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方式。对于普通公民而

言，现代公民身份及公民意识并不是自然而得的，而

是通过家庭、学校、同人团体、网络、社会经历等不断

习得的，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加强公民教育、培养现

代合格公民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好公民基础。
首先，公民教育的方式：由灌输为主转向自主选

择。“公民是一个自由、平等、负责的权利主体。这意

味着在公民教育中必须摒弃那种无视与否定人的自

由、平等、责任主体属性的灌输方法”[24]，在公民教育

领域应充分尊重公民主体的人格自由，采取公民自

主性选择的策略，这样现代公民精神才能更容易被

消化和接收，内化为公民的人格特质。强制灌输的方

式只会造就表面的服从者，却不能培育现代公民精

神，而自主化的选择则更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不仅

能够发挥公民的创造潜能，还能养成公民的责任意

识。
其次，公民教育的内容：由思想政治教育转向现

代公民资质培育。我国现行的公民教育以思想政治

教育为主，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灌输色彩，虽然培育

了公民的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却没有教会现代公

民独立自主的意识、协商谈判的能力、及政治参与的

技巧。在意识形态教育体系下的公民教育所培养的

并不是完整人格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具有人格上的

残缺性。因而要培育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现代公民

应改变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加强现代政

治文明教育，以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等为教育的主

要内容，从而培养起独立、自主、参与的公民身份。
第三，公民教育的目标：由一般“合格公民”到现

代“好公民”。一般的“合格公民”是对公民的最低要

求，即只要公民遵纪守法，履行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就可被视为一名“合格公民”。但我国现代国家治理

体系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希望不仅需要一般的

“合格公民”，更加需要具有现代公民特质的“好公

民”，他们构成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因而，我

国现代公民教育的目标决不能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

公民教育，而应该把重点聚焦于“好公民”的建设，从

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供给公民身份基础。
[责任编辑 侯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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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 Qualities,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ood Citizen" Nurturing：
the Citizenship Condi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LUO Da-meng & ZHANG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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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2，China）

Abstract：The State is a collection which is constituted by the citizens.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cause of

citize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and the cultivating of civic qualities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s cultural basi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mainly

forming two "good citizen" concepts, republican citizenship and liberal citizenship, both pros and cons of co-existence,

the former focusing on the dedic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recognition, but also obscured th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rights, the latter focusing on rights, equality and self-interest, but it also ignores the value of public lif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are two sid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good citizen" required by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that neither due to public interest and neglect of the rights, nor due to

the rights and deny the public service, it should be adapted and integrated to the two "good citizen" concepts,

constructing the citizenship qualities which are adapting with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s democratization, rule of

law and standardization.

Key words：citizenship；national governance；citizen qualities；citizens nurture

罗大蒙，张 芸： 公民特质、国家治理与“好公民”培育：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民身份条件

111· ·


